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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贈推廣之條款及細則 

 
 
1. 下列條款及細則（「本補充條款」）對「月結單分期付款計劃」條款及細則（「主條款」）

作出補充，並納入為主條款的一部份。如主條款與本補充條款有任何不符之處，則以本

補充條款為準。本補充條款內的詞語應與主條款內同一詞語具相同含義。 

 
2. 推廣優惠只適用於成功申請本計劃的人士。 
 
3. 在下文第四段的規限下，全期手續費將會全數回贈給合資格的客戶。回贈金額將按卡公
司不時決定及通知客戶的百份率計算。回贈金額將於第二期分期付款於信用卡帳戶扣賬

的同時或之前存入信用卡帳戶內。若信用卡帳戶於回贈金額存入前因任何理由被取消或

出現逾期還款的情況，客戶將不享有回贈。 
 
4. 卡公司有獨立酌情權決定任何有關推廣優惠事宜，而該決定將為最終及對客戶具約束力。 
 
5. 如本補充條款的中英文本有任何歧異，概以英文本為準。 


